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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

下简称“监管指引”）和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关于切实做好辖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

作的通知》的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焦煤集团”）近日向公司发出了《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内部焦化业务整合的承诺》（以下简称“新承诺”），提议变更

其 2007 年、2011 年所作的《关于避免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和《关于集团内部焦化业务整合的承诺》，并以“新承诺”

代替原承诺的履行。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有关承诺事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焦煤集团原承诺情况 

    1、2007 年 2 月 26 日，山西焦煤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与山西焦化

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晋国资改革〔2004〕

96 号文件精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了重组，本公司全资或控股的下属子公司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霍州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均有焦炭生产、经

营业务，本公司自重组完成后一直采取多种措施防止下属子公司与山西

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将促使下属子公司的焦炭



生产、经营业务的重组，彻底消除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构成同业竞

争的可能。 

本公司承诺并保证其本身，并将促使本公司全资或控股的下属子公

司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与你公司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的

任何业务；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同业

竞争变成可能或不可避免时，在同等条件下，你公司享有投资经营相关

项目的优先选择权，或有权与本公司共同投资经营相关项目；如违反上

述承诺，与你公司进行同业竞争，将承担由此给你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2、2011 年 11 月 18 日，山西焦煤集团出具了《关于集团内部焦化

业务整合的承诺》。内容如下：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山西省独立焦化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焦

炭产能 360 万吨以及 30 万吨焦油加工、20 万吨焦炉煤气制甲醇、10 万

吨粗苯精制等生产能力，是山西焦煤集团企业中焦炭生产规模最大、相

关附属化工产品回收并深加工能力最强、技术装备最先进、焦-化产业链

最完整的焦化企业。 

2004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省国资委决定由焦煤集团对山西焦化集

团进行了战略性重组。重组完成后，山西焦煤集团下属子公司西山煤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五麟煤焦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五麟煤焦”）、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州中冶”）、山西西

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西山煤气化”）、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京唐焦化”）有少量、规模较小的焦化经营业务。上述焦化业务中

除京唐焦化是附属于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钢铁焦化企业

外，其余焦化业务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少量重叠情况。 

根据山西省政府近日出台的《山西省焦化行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

全省在十二五期间不再新增焦炭产能，淘汰落后工艺、装置置换出来的

焦炭产能将向重点发展的焦化企业集中；到 2011 年底全省焦化企业家



数减少到 150 户内，削减产能 2000 万吨；到 2015 年，全省焦化企业家

数减少到 60 户以内，削减产能 4000 万吨；形成 1000 万吨级特大型企

业 2 户，500 万吨级大型企业 5 户，前 10 位焦化企业产能占全省比例

达到 60%以上；同时大力推进化工产品回收及深加工，提高资源综合利

用水平。 

针对上述情况，山西焦煤集团已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确立为集

团内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生产经营业务整合发展的平台，并承诺于“十

二五”期间通过收购兼并、业务转让、资产注入、委托经营等方式将集

团控制的五麟煤焦、霍州中冶、西山煤气化等其他焦化类企业或相关资

产、业务逐步进行整合，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集

团内部焦化行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山西焦煤集团提议变更承诺及其原因 

为保障公司及股东权益，山西焦煤集团提议变更原承诺，将以“新

承诺”代替原承诺的履行。 

1、新承诺内容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山西省独立焦化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焦

炭产能 360 万吨/年，以及 30 万吨/年焦油加工、34 万吨/年焦炉煤气制

甲醇、10 万吨/年粗苯精制等生产能力，是山西焦煤集团下属企业中焦

炭生产规模最大、相关附属化工产品回收并深加工能力最强、技术装备

最先进、“焦-化”产业链最完整的焦化企业。 

2004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省国资委决定由山西焦煤集团对山西焦

化集团进行战略性重组。重组完成后，山西焦煤集团下属子公司西山煤

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五麟煤焦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五麟煤焦”）、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山煤气化”）、唐山

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唐焦化”）有少量、规

模较小的焦化经营业务。2013 年 6 月，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合重组山西煤炭运销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山西焦炭（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事宜的通知》（晋

国资发〔2013〕24号），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山西省焦炭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划转至山西焦煤集团，使其成为山西焦煤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上述焦化业务中除京唐焦化是附属于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

责任公司的钢铁焦化企业外，其余焦化业务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少量重叠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山西焦煤集团承诺，“十三五”期间（2016 年—2020

年），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确立为集团内部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生

产经营业务整合发展的平台，在集团内部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麟煤焦、西山煤气化等其他焦化类企业或相关资产、业务符合国家安

全、环保、生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相关企业经营情况和财

务状况好转，且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以山

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导，通过收购兼并、业务转让、资产注入、委

托经营等方式将集团控制的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麟煤焦、

西山煤气化等其他焦化类企业或相关资产、业务逐步进行整合，推动产

业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集团内部焦化行业健康协调可持续

发展。 

集团资产规模、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并将积极维

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相

关规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履行上述承诺。 

集团于 2007 年、2011 年所作的《关于避免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集团内部焦化业务整合的承诺》同时废

止，以本承诺为准。 

2、变更承诺的原因 

（1）涉及的三家公司存在业绩亏损或停炉转产问题 

截止目前，霍州中冶已于 2013 年 3 月开始停炉转产，转产项目主要

有煤质化验、煤炭贸易、冷拔丝、液压修配、电梯维保、云厦浴苑、李

雅庄综合楼服务、胶轮车检测等项目，已不生产焦炭，与山西焦化不会



产生同业竞争；五麟煤焦和西山煤气化两家公司业绩持续亏损，资产负

债率较高，继续整合会给山西焦化形成不良资产。 

（2）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受焦化行业持续低迷的影响，截止

2015 年第三季度，山西焦化净利润为负，若中长期市场形势没有明显好

转，继续整合将会扩大山西焦化的亏损面，不符合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 

（3）2013 年 6 月，根据山西省国资委晋国资发〔2013〕24 号《山

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整合重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山西焦炭（集团）有限公

司有关事宜的通知》，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山西省焦炭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整体划转至山西焦煤集团，使其成为山西焦煤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目前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持续亏损。由于山西焦煤集

团所属的焦化类企业范围发生变化，山西焦煤集团需要从焦化板块全局

考虑，以便对集团内所有焦化类企业的资产、业务整合进行统筹安排。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继续履行原承诺将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为保障公司及股东权益，山西焦煤集团提议变更原承

诺，并以新承诺代替原承诺的履行。公司通过综合考虑目前焦化行业市

场形势和公司发展战略，在与山西焦煤集团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拟就山

西焦煤集团提议变更承诺的事项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本次变更承诺

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事项的履约情况分析及制约措施 

公司认为，上述新承诺约定事项较为明确，具有明确的履约时限和

履约方式，有利于完善和解决目前存在的同业竞争事项。承诺方山西焦

煤集团资产规模、经营情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公司将推动履行承诺工作的开展，督促实际控制人及时履行相关承

诺。如因同业竞争问题未按上述承诺内容约定解决，公司在有利于保护

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采用积极措施督促实际控制人履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系落实监管部门要求的整改措施之一，

有利于消除实际控制人与我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促进公司规范发

展。 

2、以公司为平台，在符合承诺相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可以促

进公司发展壮大，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本议案为关联交

易议案，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 3 名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进行

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关于实际控制人提议变更有关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

煤集团”或“集团”）变更有关避免同业竞争和对集团内部焦化业务进

行整合的相关承诺，是落实监管部门要求的整改措施之一，变更方案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有

利于解决实际控制人所属的其他焦化类业务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有利于集团内部焦化业务规模化发展，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健

康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有关承诺事项符合本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有利于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稳定，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 

4、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1、本次关于实际控制人提议变更有关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关于实际控制人提议变更有关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监

管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4 日 

 


